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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. 关联业务往来年度报告申报
【功能概述】

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和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并据实申报缴

纳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，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，通

过此功能对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进行关联申报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企业所得税申报〗→〖关联业务往来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报告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“我要办税”-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-“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申

报”，进入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主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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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入申报模块，系统显示申报税款所属期、申报状态、申报期限等

信息。点击“关联业务往来申报，系统显示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

告表。

3.数据初始化

点击“数据初始化”，系统显示“初始化成功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完

成数据初始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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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点击操作栏的“修改”，可进入填写信息表。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

写并保存数据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关联申报应与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同时进行。

2.纳税人未按照规定进行关联申报的，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3.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业，应当在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

表时，填报国别报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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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该居民企业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，且其上一会计年

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各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 55 亿元。

（2）该居民企业被跨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。

4.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确有困难，需要

延期的，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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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.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

【功能概述】

代扣代缴或申报缴纳下列企业所得税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或纳税人通

过此模块进行填报，通过此模块查询相关的申报信息，查询和打印相

关的完税凭证信息：

1.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所

得所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；

2.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

没有实际联系，但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所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；

3.主管税务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规定指定扣缴

的企业所得税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套餐业务〗→〖国际税收业务套餐〗

→〖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报告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左侧菜单栏“套餐业务”，选择“国际税收业务套餐”，进入

“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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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点击“进入申报”。

3.点击“数据初始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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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点击操作栏的“修改”，可进入填写申报表。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

写并保存申报数据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

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，非居民企业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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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、

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、转让财产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应当缴纳的企

业所得税，实行源泉扣缴，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。

2.非居民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取得工程作业和劳务所得应缴

纳的所得税，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工程价款或者劳务费的支付人为扣缴

义务人。

3.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的，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4.扣缴义务发生后，扣缴义务人应及时办理扣缴税款登记。

5.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当扣缴的税款，由扣缴义务人

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，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。

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的，由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依照规定

责令扣缴义务人补扣税款，并依法追究扣缴义务人责任。

6.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扣缴义务的，非居民企业应按

照规定自行向所得发生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7.实行源泉扣缴的扣缴义务人可以提前将合同提交给税务机关，以便

税务机关对合同信息进行采集或者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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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.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
项目备案

【功能概述】

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备案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套餐业务〗→〖非居民企业管理套

餐〗→〖非居民合同备案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报告→受理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点击左侧菜单栏“套餐业务”，选择“非居民企业管理套餐”，

进入“非居民合同备案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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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点击“非居民合同备案”。

注意事项：准备资料中标注*的为必报项

三、选择备案项目，点击“确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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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纳税人可通过“组织临时登记”功能进行组织临时登记。

五、填写非居民合同备案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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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信息，上传资料。点击保存，经过页面校验后

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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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发起后，在“非居民合同备案”界面查询表单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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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.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为享受中国政府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、航空协定税收条款、海

运协定税收条款、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、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

定或者换函待遇，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》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证明开具〗→〖中

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证书开具”，点击进入“中国

税收居民身份证明”功能

二、点击“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”，进入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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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填写“中国居民身份证明申请表（企业）”，带红色*号的为必

填项。在“基本信息”、“合作伙伴信息”、“申请开具税收居民证

明有关信息”区域，按实录入。

1.拟享受协定的名称条款以及金额需要增行填写；

2.附报资料的第一项“与拟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收入有关的合同、协

议、董事会或股东决议、支付凭证等证明材料”为必报项，点击“选

择”按钮，选择文件，再点击“上传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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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信息表填写完毕，点击左上角“保存”按钮，进行信息保存。

五、在信息后保存成功后，点击左上角“提交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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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税务机关审核后，表单状态转为“通过”。也可通过〖互动中心〗

→〖我的消息〗→〖我的提醒〗，查看是否审核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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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.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申请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证明开具〗→〖服

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证明开具”，点击进入“服务

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”。

二、选中“对外支付税务备案”，进入该功能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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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该系统会提示您，是否已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，请按照实际选

择即可。

四、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写以下内容（机构名称或个人姓名、地址或

住所、纳税人识别号、付汇银行、付汇账号、行政区域、银行网点、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境外收款人类型、收款人名称、收款人地址、收

汇银行、收汇账号、所属国家或地区、境内外机构是否关联、合同编

号、合同名称、合同执行期限起、合同执行期限止、合同币种、合同

总金额、合同支付标准、已付金额、已付币种、本次付汇金额、本次

付汇币种、付汇日期、合同（协议）或相关交易凭证复印件（上传），

并点击“保存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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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存完成后，系统会自动弹出另一界面，输入实名办税人员（即

去银行办理外汇的企业工作人员）的手机号码即可。

六、最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显示以下界面。

七、该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全部完成业务申请后，将会收到一条对外支

付税务备案验证码的短信提醒，待企业工作人员收到验证码后，方可

携带其他材料去相关的银行付汇。

短信例：【江苏税务】尊敬的纳税人（XXXXXX）您好！您于 XX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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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月 XX 日 XX:XX:XX 通过“电子税务局”办理了“服务贸易等项

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”业务，现将部分备案信息告知如下：税号

XXXXXX，对外支付备案编号:XXXXXX，验证码：XXXX，合同名称：

XXXXX，本次付汇金额：XX，币种：XX，请确认是否为正常办理，

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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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
【功能概述】

在中国发生纳税义务的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，可在

纳税申报时，或通过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时，通过本功能填报相关信

息自行享受协定待遇，同时按照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，并接

受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扣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〗或〖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自行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出件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，点击进入“扣

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“或”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自行申报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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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点击“进入申报”、“数据初始化”。

点击“修改”首先进入“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“或”非居民企业所

得税自行申报表”具体申报界面。

3.填写“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“或”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自行申报表”，

填写完毕后点击“保存”。

点击“切换报表”，选择“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”。

4.填写“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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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完毕后，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点击“切换报表”回到“扣缴企业

所得税报告表“或”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自行申报表”，在表中“其中：

享受协定待遇”栏次选择所享受协定待遇条款并填写金额。

点击“保存”、“返回”，回到报表一览界面。

5.点击“申报”按钮提交申报，系统反馈“申报成功”则报名已成功

提交。如需要缴纳税款，可点击“涉税查询”按钮，在对应所属期条

目后点击“缴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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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9.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
申请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〖其他税费事项办理〗功能在线提交境外注册中资控股

企业居民身份认定申请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其他服务事项〗→

〖其他税费事项办理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申请→受理→审核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其他服务事项”，点击进入“其

他税费事项办理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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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选择业务事项大类为“国际税收”，业务事项中类为“涉税情况报

告”，业务事项为“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申请”。

3.选择完毕后，填写“境外注册企业名称（英文）”、“境外注册国家

（地区）”，点击下方附报资料中的“选择”按钮，上传附件。上传文

件支持 pdf 和图片形式（大小不超过 10M），选择完文件后点击“上

传”按钮上传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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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传完毕后点击左上角“保存”、“提交”按钮提交。提交成功后系

统提示：流程发起成功，税务机关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对您的申请进行

审核，您可通过【互动中心】—【我的消息】—【我的提醒】功能进

行查看及下载主管税务机关受理意见。税务机关后台审核通过后，纳

税人可在电子税务局【服务提醒】中查看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〖其他税费事项办理〗功能目前只在苏州市局试点上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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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.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
处理备案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办理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备案

【办理路径】

一、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套餐业务〗→〖国际税收业务

套餐〗→〖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备案〗

二、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其他服务事项〗

→〖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备案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出件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请

1.点击菜单栏“套餐业务”，选择“国际税收业务套餐”，点击进入

“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备案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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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（1）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关栏次，带*栏次为必填项，并上传附件，

上传后保存、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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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可点击返回主页查看受理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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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1.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办理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套餐业务〗→〖国际税收业务套餐〗

→〖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出件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请

1.点击菜单栏“套餐业务”，选择“国际税收业务套餐”，点击进入

“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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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（1）根据实际情况上传附件，上传后保存、提交。

（2）可点击返回主页查看受理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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